
 — 1 — 

 

 

漳教审〔2025〕84 号 

 

 

 

 

 

漳州市闽南教育发展有限公司： 

  你公司关于申请筹设漳州华凯高级中学有限公司的相关材

料收悉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及其实施条

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经研究，同意筹设“漳州华凯高级中学

有限公司”。现就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 

  一、同意筹设漳州华凯高级中学有限公司 

  （一）学校名称：漳州华凯高级中学有限公司 

  （二）学校举办者：漳州市闽南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 

  （三）法定代表人：韩美娜 

  （四）办学层次：普通高中 

  （五）学校类别：营利性民办学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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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六）筹设地址：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迎宾西路北侧、福

广高速引路西侧 

  （七）筹设规模：1800 人（暂定） 

  （八）筹设期限：筹设期三年，自筹设批复正式文件签发

日期算起。 

  二、相关要求 

  在筹设期内，举办者要严格按照《福建省普通高中设置标

准及管理办法暂行规定》等文件规定筹建，积极推进基建、配

套设施等规划建设，并及时完善相关手续，属地芗城区教育局

要做好筹设指导工作。在具备办学条件后，按照相关标准和程

序向漳州市教育局申请正式设立。 

  在筹设期间，不允许招生或进行招生相关宣传；筹设期满

未完成筹设的，本筹设批复文件自然废止，由此造成的损失，

由举办者自行负责。 

  特此批复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漳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5 月 15 日 

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抄送：芗城区教育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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